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5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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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  被  告  許哲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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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

易字第609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4577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許哲翔係新北市○○區○○街00之0號工廠之經營者，林献

修（所犯傷害部分，業經原審判決有罪確定）則係同街00之

0號工廠之經營者，雙方為鄰居。許哲翔、林献修於民國112

年7月4日7時23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之0號前，因

停車問題而發生衝突，林献修於同日7時29分許，徒手揮打

許哲翔，致許哲翔受傷，林献修之員工陳國春見雙方衝突，

遂上前拉住許哲翔。詎許哲翔竟基於傷害林献修之故意，明

知刺激性液體朝人體噴灑後，將致接觸該等噴霧之人之眼

部、皮膚等部位受傷，且可預見在旁之陳國春也可能受到波

及，竟同時基於即使噴灑到陳國春，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傷害

犯意，持含有刺激性液體之噴霧罐朝林献修持續噴灑，並噴

灑到陳國春，使林献修因而受有雙側眼瞼及眼周區腐蝕傷、

軀幹其他部位腐蝕傷、頭、臉及頸腐蝕傷等傷害；陳國春因

而受有雙側眼瞼及眼周區腐蝕傷、左側上臂腐蝕傷等傷害。

二、案經林献修、陳國春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樹林分局報告臺

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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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證據能力：

　　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屬傳聞

證據，惟檢察官、被告許哲翔於本院審理中已明示同意此部

分供述證據具有證據能力，同意作為本案判決基礎（本院卷

第53、74〜75頁），經本院審核該等陳述作成時之情況為適

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

自應有證據能力。至於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

本案均有關連性，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

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

釋，當有證據能力，復經本院提示並告以要旨，使檢察官、

被告及辯護人充分表示意見，自得為證據使用。

二、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於前揭時、地，持含有刺激性液體之噴霧罐

噴告訴人林献修，並噴灑到告訴人陳國春，致其等受有前揭

傷勢等事實，惟矢口否認傷害犯行，辯稱：本案係因林献修

毆打被告在先，當日被告與林献修之距離非常接近，再加上

被告配偶在旁邊，面對林献修、陳國春2人包圍，實難強行

要求被告只能以迴避的方式面對攻擊，被告對其等噴霧為正

當防衛。又被告年年受頒績優熱心公益幹部，亦曾任憲兵11

3調查組調查官，查緝雛妓、謹守教戰守則、保護元首安

全，對方於109年9月10日及110年8月1日曾二次攻擊謾罵，

才會以警方所使用之泡沫噴劑為正當防衛云云。經查：

　㈠被告於前揭時、地，持含有刺激性液體之噴霧罐朝林献修持

續噴灑，並噴灑到陳國春，致其等受有前揭傷勢等事實，業

據被告供承在卷（偵字卷第10〜13、53〜54頁、原審易字卷

第83頁、本院卷第78頁），核與證人林献修、陳國春之證述

內容大致相符（偵字卷第6〜7頁背面、8〜9頁背面、52頁背

面〜53、54頁背面），並有監視器畫面截圖1份、監視器光

碟1片、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10月23日勘驗筆

錄、原審113年7月22日勘驗筆錄各1份在卷可稽（偵字卷第3

2〜48、93〜94、129〜132、142頁光碟存放袋，原審易字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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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0頁），應可認定。

　㈡按刑法第23條規定正當防衛之要件，以遇有現在不法之侵

害，始能成立，如不法侵害已過去，或預料有侵害而不法侵

害尚未發生，則其加害行為，自無正當防衛可言。又衡之一

般社會經驗法則，彼此互毆係屬多數動作構成單純一罪而互

為攻擊之傷害行為，必以一方初無傷人之行為，因排除對方

不法之侵害而加以還擊，始得論以正當防衛。反之，縱令一

方先行出手，而還擊之一方在客觀上苟非單純對於現在不法

之侵害為必要排除之反擊行為，因其本即有傷害之犯意存在

，則對其互為攻擊之還手反擊行為，自無主張防衛權之餘

地。經查，依原審勘驗監視器錄影紀錄所示，林献修固有揮

拳攻擊被告之情形，惟自畫面時間07：29：10開始，被告手

持物品朝向林献修持續噴灑至畫面時間07：29：12，嗣雙方

往監視器畫面左方移動而離開攝錄範圍。而被告持噴霧罐噴

灑時，與林献修均站立，雙方並未肢體拉扯糾纏，且畫面中

右上方為巷弄，無障礙物，亦無不能離去之客觀情形，有原

審113年7月22日勘驗筆錄及所引用之照片存卷可憑（原審易

字卷第130頁、偵字卷第45〜46頁）。依被告與林献修肢體

衝突之過程以觀，林献修固先動手毆打被告，惟被告持噴霧

噴灑時，林献修已無繼續揮打被告之行為，不法侵害已過

去，且陳國春則未有攻擊之行為，足見陳春國並無不法侵害

被告之行為，復以被告當時非無迴避可能性，但其卻仍繼續

朝林献修及陳國春噴灑，實屬報復性之反擊行為，顯見其係

基於傷害之犯意為之。是被告所為，核與上開正當防衛之要

件不符，故其主張正當防衛，自無足採。

　㈢至被告所陳：被告年年受頒績優熱心公益幹部，且曾任憲兵

113調查組調查官，查緝雛妓、謹守教戰守則、保護元首安

全，對方於109年9月10日及110年8月1日曾二次攻擊謾罵，

才會以警方所使用之泡沫噴劑為正當防衛等語，均為其個人

之過去經歷，核與本案是否符合正當防衛之要件無關，附予

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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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㈣綜上所述，被告前揭所辯無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

開犯行，亦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被告係以一

行為同時傷害林献修、陳國春，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

55條規定，從一重處斷。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審酌被告因與林献修發生停車糾紛致

口角衝突後，不思以理性方式溝通，被告因遭林献修揮打數

拳後，心有不甘，持含有刺激性液體之噴霧罐朝林献修持續

噴灑，並噴灑至陳國春，使渠等分別受有事實欄所載傷勢；

復考量被告矢口否認犯行，難認有悔意之犯後態度；再審酌

被告均無前科之素行、自述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

（原審易字卷第136頁），兼衡林献修、陳國春所受傷勢情

況、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15

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核其認事用法俱無違誤，

量刑尚屬允當。被告上訴猶執前詞否認犯行，要無可採，其

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馨儀提起公訴，檢察官王盛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富城

　　　　　　　　　　　　　　　　　　　法　官 葉力旗

　　　　　　　　　　　　　　　　　　　法　官 張育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洪靖嵐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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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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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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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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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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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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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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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609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457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許哲翔係新北市○○區○○街00之0號工廠之經營者，林献修（所犯傷害部分，業經原審判決有罪確定）則係同街00之0號工廠之經營者，雙方為鄰居。許哲翔、林献修於民國112年7月4日7時23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之0號前，因停車問題而發生衝突，林献修於同日7時29分許，徒手揮打許哲翔，致許哲翔受傷，林献修之員工陳國春見雙方衝突，遂上前拉住許哲翔。詎許哲翔竟基於傷害林献修之故意，明知刺激性液體朝人體噴灑後，將致接觸該等噴霧之人之眼部、皮膚等部位受傷，且可預見在旁之陳國春也可能受到波及，竟同時基於即使噴灑到陳國春，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傷害犯意，持含有刺激性液體之噴霧罐朝林献修持續噴灑，並噴灑到陳國春，使林献修因而受有雙側眼瞼及眼周區腐蝕傷、軀幹其他部位腐蝕傷、頭、臉及頸腐蝕傷等傷害；陳國春因而受有雙側眼瞼及眼周區腐蝕傷、左側上臂腐蝕傷等傷害。
二、案經林献修、陳國春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樹林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許哲翔於本院審理中已明示同意此部分供述證據具有證據能力，同意作為本案判決基礎（本院卷第53、74～75頁），經本院審核該等陳述作成時之情況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自應有證據能力。至於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均有關連性，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復經本院提示並告以要旨，使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充分表示意見，自得為證據使用。
二、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於前揭時、地，持含有刺激性液體之噴霧罐噴告訴人林献修，並噴灑到告訴人陳國春，致其等受有前揭傷勢等事實，惟矢口否認傷害犯行，辯稱：本案係因林献修毆打被告在先，當日被告與林献修之距離非常接近，再加上被告配偶在旁邊，面對林献修、陳國春2人包圍，實難強行要求被告只能以迴避的方式面對攻擊，被告對其等噴霧為正當防衛。又被告年年受頒績優熱心公益幹部，亦曾任憲兵113調查組調查官，查緝雛妓、謹守教戰守則、保護元首安全，對方於109年9月10日及110年8月1日曾二次攻擊謾罵，才會以警方所使用之泡沫噴劑為正當防衛云云。經查：
　㈠被告於前揭時、地，持含有刺激性液體之噴霧罐朝林献修持續噴灑，並噴灑到陳國春，致其等受有前揭傷勢等事實，業據被告供承在卷（偵字卷第10～13、53～54頁、原審易字卷第83頁、本院卷第78頁），核與證人林献修、陳國春之證述內容大致相符（偵字卷第6～7頁背面、8～9頁背面、52頁背面～53、54頁背面），並有監視器畫面截圖1份、監視器光碟1片、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10月23日勘驗筆錄、原審113年7月22日勘驗筆錄各1份在卷可稽（偵字卷第32～48、93～94、129～132、142頁光碟存放袋，原審易字卷第130頁），應可認定。
　㈡按刑法第23條規定正當防衛之要件，以遇有現在不法之侵害，始能成立，如不法侵害已過去，或預料有侵害而不法侵害尚未發生，則其加害行為，自無正當防衛可言。又衡之一般社會經驗法則，彼此互毆係屬多數動作構成單純一罪而互為攻擊之傷害行為，必以一方初無傷人之行為，因排除對方不法之侵害而加以還擊，始得論以正當防衛。反之，縱令一方先行出手，而還擊之一方在客觀上苟非單純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為必要排除之反擊行為，因其本即有傷害之犯意存在，則對其互為攻擊之還手反擊行為，自無主張防衛權之餘地。經查，依原審勘驗監視器錄影紀錄所示，林献修固有揮拳攻擊被告之情形，惟自畫面時間07：29：10開始，被告手持物品朝向林献修持續噴灑至畫面時間07：29：12，嗣雙方往監視器畫面左方移動而離開攝錄範圍。而被告持噴霧罐噴灑時，與林献修均站立，雙方並未肢體拉扯糾纏，且畫面中右上方為巷弄，無障礙物，亦無不能離去之客觀情形，有原審113年7月22日勘驗筆錄及所引用之照片存卷可憑（原審易字卷第130頁、偵字卷第45～46頁）。依被告與林献修肢體衝突之過程以觀，林献修固先動手毆打被告，惟被告持噴霧噴灑時，林献修已無繼續揮打被告之行為，不法侵害已過去，且陳國春則未有攻擊之行為，足見陳春國並無不法侵害被告之行為，復以被告當時非無迴避可能性，但其卻仍繼續朝林献修及陳國春噴灑，實屬報復性之反擊行為，顯見其係基於傷害之犯意為之。是被告所為，核與上開正當防衛之要件不符，故其主張正當防衛，自無足採。
　㈢至被告所陳：被告年年受頒績優熱心公益幹部，且曾任憲兵113調查組調查官，查緝雛妓、謹守教戰守則、保護元首安全，對方於109年9月10日及110年8月1日曾二次攻擊謾罵，才會以警方所使用之泡沫噴劑為正當防衛等語，均為其個人之過去經歷，核與本案是否符合正當防衛之要件無關，附予敘明。
　㈣綜上所述，被告前揭所辯無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亦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傷害林献修、陳國春，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處斷。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審酌被告因與林献修發生停車糾紛致口角衝突後，不思以理性方式溝通，被告因遭林献修揮打數拳後，心有不甘，持含有刺激性液體之噴霧罐朝林献修持續噴灑，並噴灑至陳國春，使渠等分別受有事實欄所載傷勢；復考量被告矢口否認犯行，難認有悔意之犯後態度；再審酌被告均無前科之素行、自述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原審易字卷第136頁），兼衡林献修、陳國春所受傷勢情況、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15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核其認事用法俱無違誤，量刑尚屬允當。被告上訴猶執前詞否認犯行，要無可採，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馨儀提起公訴，檢察官王盛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富城
　　　　　　　　　　　　　　　　　　　法　官 葉力旗
　　　　　　　　　　　　　　　　　　　法　官 張育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洪靖嵐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許哲翔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
易字第609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4577號），提起上訴，本院
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許哲翔係新北市○○區○○街00之0號工廠之經營者，林献修（
    所犯傷害部分，業經原審判決有罪確定）則係同街00之0號
    工廠之經營者，雙方為鄰居。許哲翔、林献修於民國112年7
    月4日7時23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之0號前，因停車問
    題而發生衝突，林献修於同日7時29分許，徒手揮打許哲翔
    ，致許哲翔受傷，林献修之員工陳國春見雙方衝突，遂上前
    拉住許哲翔。詎許哲翔竟基於傷害林献修之故意，明知刺激
    性液體朝人體噴灑後，將致接觸該等噴霧之人之眼部、皮膚
    等部位受傷，且可預見在旁之陳國春也可能受到波及，竟同
    時基於即使噴灑到陳國春，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傷害犯意，持
    含有刺激性液體之噴霧罐朝林献修持續噴灑，並噴灑到陳國
    春，使林献修因而受有雙側眼瞼及眼周區腐蝕傷、軀幹其他
    部位腐蝕傷、頭、臉及頸腐蝕傷等傷害；陳國春因而受有雙
    側眼瞼及眼周區腐蝕傷、左側上臂腐蝕傷等傷害。
二、案經林献修、陳國春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樹林分局報告臺
    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屬傳聞
    證據，惟檢察官、被告許哲翔於本院審理中已明示同意此部
    分供述證據具有證據能力，同意作為本案判決基礎（本院卷
    第53、74～75頁），經本院審核該等陳述作成時之情況為適
    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
    自應有證據能力。至於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
    本案均有關連性，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
    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
    ，當有證據能力，復經本院提示並告以要旨，使檢察官、被
    告及辯護人充分表示意見，自得為證據使用。
二、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於前揭時、地，持含有刺激性液體之噴霧罐
    噴告訴人林献修，並噴灑到告訴人陳國春，致其等受有前揭
    傷勢等事實，惟矢口否認傷害犯行，辯稱：本案係因林献修
    毆打被告在先，當日被告與林献修之距離非常接近，再加上
    被告配偶在旁邊，面對林献修、陳國春2人包圍，實難強行
    要求被告只能以迴避的方式面對攻擊，被告對其等噴霧為正
    當防衛。又被告年年受頒績優熱心公益幹部，亦曾任憲兵11
    3調查組調查官，查緝雛妓、謹守教戰守則、保護元首安全
    ，對方於109年9月10日及110年8月1日曾二次攻擊謾罵，才
    會以警方所使用之泡沫噴劑為正當防衛云云。經查：
　㈠被告於前揭時、地，持含有刺激性液體之噴霧罐朝林献修持
    續噴灑，並噴灑到陳國春，致其等受有前揭傷勢等事實，業
    據被告供承在卷（偵字卷第10～13、53～54頁、原審易字卷第
    83頁、本院卷第78頁），核與證人林献修、陳國春之證述內
    容大致相符（偵字卷第6～7頁背面、8～9頁背面、52頁背面～5
    3、54頁背面），並有監視器畫面截圖1份、監視器光碟1片
    、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10月23日勘驗筆錄、原
    審113年7月22日勘驗筆錄各1份在卷可稽（偵字卷第32～48、
    93～94、129～132、142頁光碟存放袋，原審易字卷第130頁）
    ，應可認定。
　㈡按刑法第23條規定正當防衛之要件，以遇有現在不法之侵害
    ，始能成立，如不法侵害已過去，或預料有侵害而不法侵害
    尚未發生，則其加害行為，自無正當防衛可言。又衡之一般
    社會經驗法則，彼此互毆係屬多數動作構成單純一罪而互為
    攻擊之傷害行為，必以一方初無傷人之行為，因排除對方不
    法之侵害而加以還擊，始得論以正當防衛。反之，縱令一方
    先行出手，而還擊之一方在客觀上苟非單純對於現在不法之
    侵害為必要排除之反擊行為，因其本即有傷害之犯意存在，
    則對其互為攻擊之還手反擊行為，自無主張防衛權之餘地。
    經查，依原審勘驗監視器錄影紀錄所示，林献修固有揮拳攻
    擊被告之情形，惟自畫面時間07：29：10開始，被告手持物
    品朝向林献修持續噴灑至畫面時間07：29：12，嗣雙方往監
    視器畫面左方移動而離開攝錄範圍。而被告持噴霧罐噴灑時
    ，與林献修均站立，雙方並未肢體拉扯糾纏，且畫面中右上
    方為巷弄，無障礙物，亦無不能離去之客觀情形，有原審11
    3年7月22日勘驗筆錄及所引用之照片存卷可憑（原審易字卷
    第130頁、偵字卷第45～46頁）。依被告與林献修肢體衝突之
    過程以觀，林献修固先動手毆打被告，惟被告持噴霧噴灑時
    ，林献修已無繼續揮打被告之行為，不法侵害已過去，且陳
    國春則未有攻擊之行為，足見陳春國並無不法侵害被告之行
    為，復以被告當時非無迴避可能性，但其卻仍繼續朝林献修
    及陳國春噴灑，實屬報復性之反擊行為，顯見其係基於傷害
    之犯意為之。是被告所為，核與上開正當防衛之要件不符，
    故其主張正當防衛，自無足採。
　㈢至被告所陳：被告年年受頒績優熱心公益幹部，且曾任憲兵1
    13調查組調查官，查緝雛妓、謹守教戰守則、保護元首安全
    ，對方於109年9月10日及110年8月1日曾二次攻擊謾罵，才
    會以警方所使用之泡沫噴劑為正當防衛等語，均為其個人之
    過去經歷，核與本案是否符合正當防衛之要件無關，附予敘
    明。
　㈣綜上所述，被告前揭所辯無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
    開犯行，亦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被告係以一
    行為同時傷害林献修、陳國春，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
    55條規定，從一重處斷。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審酌被告因與林献修發生停車糾紛致
    口角衝突後，不思以理性方式溝通，被告因遭林献修揮打數
    拳後，心有不甘，持含有刺激性液體之噴霧罐朝林献修持續
    噴灑，並噴灑至陳國春，使渠等分別受有事實欄所載傷勢；
    復考量被告矢口否認犯行，難認有悔意之犯後態度；再審酌
    被告均無前科之素行、自述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
    （原審易字卷第136頁），兼衡林献修、陳國春所受傷勢情
    況、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15
    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核其認事用法俱無違誤，
    量刑尚屬允當。被告上訴猶執前詞否認犯行，要無可採，其
    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馨儀提起公訴，檢察官王盛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富城
　　　　　　　　　　　　　　　　　　　法　官 葉力旗
　　　　　　　　　　　　　　　　　　　法　官 張育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洪靖嵐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臺灣高等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上易字第15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許哲翔



上列上訴人即被告因傷害案件，不服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13年度易字第609號，中華民國113年9月23日第一審判決（起訴案號：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字第54577號），提起上訴，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上訴駁回。
　　事　實
一、許哲翔係新北市○○區○○街00之0號工廠之經營者，林献修（所犯傷害部分，業經原審判決有罪確定）則係同街00之0號工廠之經營者，雙方為鄰居。許哲翔、林献修於民國112年7月4日7時23分許，在新北市○○區○○街00之0號前，因停車問題而發生衝突，林献修於同日7時29分許，徒手揮打許哲翔，致許哲翔受傷，林献修之員工陳國春見雙方衝突，遂上前拉住許哲翔。詎許哲翔竟基於傷害林献修之故意，明知刺激性液體朝人體噴灑後，將致接觸該等噴霧之人之眼部、皮膚等部位受傷，且可預見在旁之陳國春也可能受到波及，竟同時基於即使噴灑到陳國春，亦不違背其本意之傷害犯意，持含有刺激性液體之噴霧罐朝林献修持續噴灑，並噴灑到陳國春，使林献修因而受有雙側眼瞼及眼周區腐蝕傷、軀幹其他部位腐蝕傷、頭、臉及頸腐蝕傷等傷害；陳國春因而受有雙側眼瞼及眼周區腐蝕傷、左側上臂腐蝕傷等傷害。
二、案經林献修、陳國春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樹林分局報告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一、證據能力：
　　本判決下列所引用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屬傳聞證據，惟檢察官、被告許哲翔於本院審理中已明示同意此部分供述證據具有證據能力，同意作為本案判決基礎（本院卷第53、74～75頁），經本院審核該等陳述作成時之情況為適當，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前揭證據資料自應有證據能力。至於本判決所引用之非供述證據部分，與本案均有關連性，亦無證據證明係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以不法方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之反面解釋，當有證據能力，復經本院提示並告以要旨，使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充分表示意見，自得為證據使用。
二、認定犯罪事實之證據及理由：
　　訊據被告固坦承於前揭時、地，持含有刺激性液體之噴霧罐噴告訴人林献修，並噴灑到告訴人陳國春，致其等受有前揭傷勢等事實，惟矢口否認傷害犯行，辯稱：本案係因林献修毆打被告在先，當日被告與林献修之距離非常接近，再加上被告配偶在旁邊，面對林献修、陳國春2人包圍，實難強行要求被告只能以迴避的方式面對攻擊，被告對其等噴霧為正當防衛。又被告年年受頒績優熱心公益幹部，亦曾任憲兵113調查組調查官，查緝雛妓、謹守教戰守則、保護元首安全，對方於109年9月10日及110年8月1日曾二次攻擊謾罵，才會以警方所使用之泡沫噴劑為正當防衛云云。經查：
　㈠被告於前揭時、地，持含有刺激性液體之噴霧罐朝林献修持續噴灑，並噴灑到陳國春，致其等受有前揭傷勢等事實，業據被告供承在卷（偵字卷第10～13、53～54頁、原審易字卷第83頁、本院卷第78頁），核與證人林献修、陳國春之證述內容大致相符（偵字卷第6～7頁背面、8～9頁背面、52頁背面～53、54頁背面），並有監視器畫面截圖1份、監視器光碟1片、臺灣新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112年10月23日勘驗筆錄、原審113年7月22日勘驗筆錄各1份在卷可稽（偵字卷第32～48、93～94、129～132、142頁光碟存放袋，原審易字卷第130頁），應可認定。
　㈡按刑法第23條規定正當防衛之要件，以遇有現在不法之侵害，始能成立，如不法侵害已過去，或預料有侵害而不法侵害尚未發生，則其加害行為，自無正當防衛可言。又衡之一般社會經驗法則，彼此互毆係屬多數動作構成單純一罪而互為攻擊之傷害行為，必以一方初無傷人之行為，因排除對方不法之侵害而加以還擊，始得論以正當防衛。反之，縱令一方先行出手，而還擊之一方在客觀上苟非單純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為必要排除之反擊行為，因其本即有傷害之犯意存在，則對其互為攻擊之還手反擊行為，自無主張防衛權之餘地。經查，依原審勘驗監視器錄影紀錄所示，林献修固有揮拳攻擊被告之情形，惟自畫面時間07：29：10開始，被告手持物品朝向林献修持續噴灑至畫面時間07：29：12，嗣雙方往監視器畫面左方移動而離開攝錄範圍。而被告持噴霧罐噴灑時，與林献修均站立，雙方並未肢體拉扯糾纏，且畫面中右上方為巷弄，無障礙物，亦無不能離去之客觀情形，有原審113年7月22日勘驗筆錄及所引用之照片存卷可憑（原審易字卷第130頁、偵字卷第45～46頁）。依被告與林献修肢體衝突之過程以觀，林献修固先動手毆打被告，惟被告持噴霧噴灑時，林献修已無繼續揮打被告之行為，不法侵害已過去，且陳國春則未有攻擊之行為，足見陳春國並無不法侵害被告之行為，復以被告當時非無迴避可能性，但其卻仍繼續朝林献修及陳國春噴灑，實屬報復性之反擊行為，顯見其係基於傷害之犯意為之。是被告所為，核與上開正當防衛之要件不符，故其主張正當防衛，自無足採。
　㈢至被告所陳：被告年年受頒績優熱心公益幹部，且曾任憲兵113調查組調查官，查緝雛妓、謹守教戰守則、保護元首安全，對方於109年9月10日及110年8月1日曾二次攻擊謾罵，才會以警方所使用之泡沫噴劑為正當防衛等語，均為其個人之過去經歷，核與本案是否符合正當防衛之要件無關，附予敘明。
　㈣綜上所述，被告前揭所辯無足採信，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上開犯行，亦堪認定，應依法論科。
三、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277條第1項之傷害罪。被告係以一行為同時傷害林献修、陳國春，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規定，從一重處斷。
四、駁回上訴之理由：
　　原審以被告罪證明確，審酌被告因與林献修發生停車糾紛致口角衝突後，不思以理性方式溝通，被告因遭林献修揮打數拳後，心有不甘，持含有刺激性液體之噴霧罐朝林献修持續噴灑，並噴灑至陳國春，使渠等分別受有事實欄所載傷勢；復考量被告矢口否認犯行，難認有悔意之犯後態度；再審酌被告均無前科之素行、自述之智識程度及家庭生活經濟狀況（原審易字卷第136頁），兼衡林献修、陳國春所受傷勢情況、被告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等一切情狀，量處拘役15日，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核其認事用法俱無違誤，量刑尚屬允當。被告上訴猶執前詞否認犯行，要無可採，其上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368條，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彭馨儀提起公訴，檢察官王盛輝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鄭富城
　　　　　　　　　　　　　　　　　　　法　官 葉力旗
　　　　　　　　　　　　　　　　　　　法　官 張育彰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書記官 洪靖嵐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6　　日



